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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闽市监规〔2023〕2号

福建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印发
福建省市场主体登记管辖规定的通知

各设区市市场监管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管局、行政审批局：

《福建省市场主体登记管辖规定》已经省市场监管局 2023年

8月 25日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年 9月 11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— 2 —

福建省市场主体登记管辖规定

为进一步落实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加快推进政

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，实现政务服务便

利化，优化营商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

条例》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（以

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等相关规定，现对我省市场主体登记管辖

作出以下规定：

一、本规定适用于公司、非公司企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，个

人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及其分支机构，农民专业合作社（联合社）

及其分支机构，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，外国公司分支机构，个

体工商户及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市场主体（以下统称市场

主体）；本规定所称登记机关，是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承担

市场主体登记工作的市场监管局和行政审批局。

二、应当由省市场监管局登记的市场主体

（一）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

构、其他部门（机构）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公司，以及该公司投资

设立并持有 50%以上股权或者股份的公司；

（二）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；

（三）外国（地区）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市

场主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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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可以由省市场监管局登记的市场主体

（一）省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省国资委、财政厅、机关事

务管理局等省直有关部门确定的重点企业；

（二）在北京、上海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；

（三）省市场监管局认为可以在其本局登记的市场主体。

四、省市场监管局在特定情形下，可以依法将本应由省市场

监管局登记的部分市场主体登记工作交由各市、县（区）及平潭

综合实验区登记机关承担，也可以登记本应当由各市、县（区）

及平潭综合实验区登记机关承担的部分市场主体。

五、外商投资企业登记工作由市场监管总局授权的市场监督

管理局负责；股份有限公司的登记工作由设区市以上登记机关

负责。

六、各市、县（区）登记机关按照《实施细则》的规定，登

记本辖区内除应当由省市场监管局登记的市场主体，具体分工由

设区市登记机关决定，但设区市登记机关不得将股份有限公司交

由其下级登记机关登记。

平潭综合实验区登记机关登记本辖区内除应当由省市场监

管局登记的市场主体。

七、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年。原省工商局

2017年 1月 3日印发的《福建省工商局关于印发全省内资公司

制企业登记管辖规定的通知》（闽工商企注〔2017〕1号）同时

废止。本规定施行后，除应当由省市场监管局登记或经批准确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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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留在省市场监管局登记的市场主体外，原在省市场监管局登记

的市场主体将分期分批交由其属地登记机关登记。

抄送：省药监局，省市场监管局各处室、各直属单位，各县（市、区）

市场监管局。

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年 9月 11日印发


